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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火場求生常見錯誤觀念 

一、火場內為什麼「不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摀口鼻逃生？ 

如開頭火場中的危險因子所述，濃煙是火場的頭號殺手，因此不可嘗試

穿越濃煙逃生，而以往用濕毛巾摀口鼻即可穿越濃煙逃生的觀念其實是



錯誤的，因為濕毛巾擋不住濃煙中會造成

人命傷亡的一氧化碳和有毒氣體，因此火

場逃生避難時，千萬不可以浪費寶貴的逃

生避難時間尋找濕毛巾或塑膠袋等這些無

法保護您的無用物品，以免延誤逃生避難時機而不幸受困火場。 

二、火場內為什麼「不可」躲浴室？  

1. 火場第一殺手為濃煙，而浴室的門和天花板大多是塑膠材質，塑膠門

不耐高溫，只要濃煙的溫度（大約 200 度至 400 度）就可以使塑膠門熔

化變形，且浴室門下方也有通風百葉，因此躲在浴室裡面無法有效阻

絕濃煙，最後會因為遭到濃煙侵襲而造成人命傷亡。 

2. 浴室內排水孔下方設有「存水彎」利用彎曲造型將積水留在排水管內，

發揮隔氣作用，避免排水管內的臭味流入室內，所以也不會有新鮮空

氣流入浴室內。 

3. 浴室內常沒有對外窗戶，無法對外呼

叫，消防人員不易發現。 

三、火災逃生避難時關門就沒事了嗎？ 

1. 關門的原則 

(1) 火場內，若遇到門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開門發現門外有煙霧、樓梯

間往下逃生發現煙霧蔓延上來等情形，而且也沒有其它往下往外的逃

生路線時應立即關門以防止火勢及濃煙侵入。 



(2) 如果起火點在居室內或屋內，逃離起火居室及家裡時，應隨手關起房

門及大門，可以將火勢及濃煙侷限於起火居室內或屋內，以利其它房

間或樓層的人順利逃生避難。 

2. 關門的限制 

(1) 建築結構：若為不具有防火時效的建築材料，不適合關門避難。 

火場建築結構若為不具有防火時效的建築材料，就不適合關門避難。關

門避難此原則適用在以具有防火時效的不燃材料（如鋼筋混凝土、鋼骨

混凝土等）所建造的樓地板、承重牆與屋頂而組成的建築物（也就是一

般常見的透天、公寓、大廈、旅館等）。然而「鐵皮建築物」及「木造建

築物」並不適用這個原則，因為此類建築物的建材（鋼材、鐵皮、木材）

會因數百度高溫而使強度大為折損，導致「鐵皮建築物」及「木造建築

物」在遭遇火災時容易變形、倒塌，對身處空間內的人們極易受傷或罹

難；因此「鐵皮建築物」及「木造建築物」務必要裝設早期預警的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在火災初期時便發出警報，及早發現、及早逃生。 

(2) 室內裝修：若為易燃裝潢材料，不適合關門避難。 

火場室內裝修若為易燃裝潢材料，就不適合

關門避難。關門避難此原則適用在以具有耐

燃等級的裝潢材料（如矽酸鈣板、岩棉板等）

裝修的隔間牆、天花板形成的空間。若有耐

燃裝修之隔間牆未與上方之樓地板密接等情形，即使關門可能也無法阻



絕濃煙沿著裝修之天花板與上方之樓地板中間的連通空間再從天花板空

調風口擴散至人員所在空間。 

(3) 門的材質：若不耐高溫，不適合關門避難。 

所在室內或房間的門的材質若不耐高溫（玻璃門、塑膠門），就不適合關

門避難。因為塑膠門只要濃煙的溫度(大約 200 至 400 度)就可以將門融化；

而玻璃門一旦受到高溫加熱，玻璃內外兩側的溫差大過 120 至 200 度左

右時，這個玻璃就會破裂損壞，因此玻璃門、塑膠門皆無法達到阻擋濃

煙的效果。另外，如門的上方有排氣窗，因為排氣窗的孔洞會造成濃煙

流入，同樣無法達到阻擋濃煙的效果。 

四、身上著火時怎麼辦？ 

1. 如為局部小面積著火，可用手拍熄。 

2. 如為四肢或身體大面積著火，則切記口訣：停躺滾！不可慌張與亂跑，

並採取下列步驟： 

(1) 馬上【停】在原地，切勿奔跑以免助長火勢。 

(2) 【躺】下來，立刻將雙手摀在臉上 ，

減少顏面傷殘機會，並可將所遭受

到的傷害降到最低。 

(3) 左右來回翻【滾】，直到火勢熄滅。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公務機密維護的重要性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

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爰就公務機密維護的重要性列舉如后： 

一、維護國家安全和信用： 

公務員從事之公務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者甚多，此等資料如國防政務或

軍事設施與國家安危休戚相關，倘被他國探悉，往往對本國產生各種不

利後果，尤其於戰時或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國防軍事機密之洩漏可能

使戰局改觀，影響國家存亡。 

二、保護社會整體利益： 

政府為有效達成施政目標，滿足人民需求，於是有各種政策的規劃、評

估、執行，這些政策的制定與推動，常涉及各種不同利益間的調和，在

規劃初期，為求集思廣義減少錯誤，甚至會舉行聽證會，然一旦進入決

策階段，為免橫生枝節影響政策目標的達成，對有關事項自然不宜任意

洩漏。此外，特定政策的推行，若讓特定人事先知道，常易使其獲得經

濟上的不當利益，或對善意第三者造成損害。此為施政措施應力求避免

之處。 



三、尊重個人基本權利： 

現今社會每個人都有許多不願他人知曉的私事，此即所謂的「隱私權」，

亦為個人的基本自由與權利，他人自應予以尊重。公務員從事公務，常

有機會瞭解別人隱私，如果任意洩漏，不僅無益於國家杜會，且常對當

事人造成身心俱難彌補的傷害。 

保守公務機密，為公務員依法應負之法律上義務。刑法上有制裁規定，

不以在行政上為懲戒處分為已足，上級公務員在職務上知悉其下級公務員

有洩漏機密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之規定，有向該管檢察官告發之

義務。但一般公務機關遇有公務員洩密情形，多未注意刑事上之處罰，甚

至不知其為犯罪行為，未能多所警惕，致保守公務機密之效果，未臻理想。

願我全體公務人員深體「公務機密維護」之重要性，確實遵守法律規定，

以免誤觸法網，而害人害己，後悔莫及。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政風處 

 



消費者保護宣導 

電信帳單代收代付 APP 費用 

可申請「限制使用」或「限制額度上限」 

數位經濟下，手機應用程式（APP）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要角，電信

帳單代收代付 APP 費用的爭議也隨之增加。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

已協調電信業者提供防制機制，手機門號用戶可視實際需求，針對電信帳

單代收代付功能，申請「限制使用」或「限制額度上限」。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疫情影響下，宅經濟發威，越來越多消費者使用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等平台下載的 APP（如：電子書、線上遊戲及線上

影音串流等），並透過電信帳單代收代付 APP 所產生的費用，衍生不少爭

議。經該處統計，本（110）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止，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受理電信帳單代收代付 APP 費用相關申訴案 158 件，其中 78 件

爭議主因為「誤觸 APP 內購買」，及（或）「消費額度超出預期」。 

為兼顧消費者使用的便利性與安全性，通傳會已依行政院消保處會商

結論，協調電信事業提供下列防制機制，並於通路門市加強宣導（附件）： 

一、 消費者如擔心孩童誤觸 APP 內購買，或為避免遭人盜用，不想使用

電信帳單代收代付服務，可透過撥打客服專線、連結網站或親自到

門市等管道，洽詢門號所屬電信業者，要求「限制使用」該功能。 



二、 消費者如仍有使用電信帳單代收代付服務的需求（如：支付線上課

程或線上遊戲等 APP 費用），又擔心不能掌握消費額度，造成過度

消費，除可隨時向門號所屬電信業者查詢消費額度外，亦可洽電信

業者辦理「限制額度上限」。 

最後，行政院消保

處提醒消費者，數

位商品有其交易特

性，不論綁定信用

卡或以電信帳單代

收 代 付 服 務 支 付

APP 所產生的費用，

都應妥善保管行動

設備、帳戶與密碼

等資料，並隨時注

意手機簡訊與電子

郵件收到的通知訊

息，及時掌握、及

時因應，以減少事

後爭議的困擾。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刷卡假加班（臺南地院 108 訴 1368） 

【案情】 

王○○擔任○○市環保局衛生稽查員，自 103 年起負責環保局所屬單位

「○○環保教育園區」之營運管理及廢棄家具回收處理再利用、辦理拍賣

及環境教育等業務，明知員工請領加班費應有實際之加班行為並據以覈實

報支；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簽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竟多次事

先於辦公室登入人事差勤系統填報不實申請加班時間，並註明加班事由為

「資源回收」，於申請加班獲准後，未依規定在辦公處所執行資源回收之加

班職務，卻逕自離開辦公處所，騎乘機車前往牛肉麵店工作，嗣後再返回

辦公處所刷退下班。王○○於 107 年 8、9、10 月底，三度依據申請加班情

形自行進入差勤系統點選加班時數並於加班費印領清冊核章，致機關審核

人員陷於錯誤，核發加班費共計新臺幣 8,704 元。 

【違反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一審判決】 

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緩刑 3 年，褫奪公權 1 年。 

【研析】 



主管人員平時應掌握屬員業務量及工作進度，屬員如無必要而申請加班，

應適時詢問瞭解實際工作情形，而非僅以加班刷卡簽到、退為核給加班費

之依據。 

 

 


